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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报材料之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第二次审核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2018 年第 65 次会议审核，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

公司”或“爱迪尔”）发行股份购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获

有条件通过。根据并购重组委的二次审核意见，上市公司已会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

杜”、“律师”、）、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

“会计师”）、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对并购重组委审核

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并在《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报告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进行了补充披露。本审核意见

回复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完全投入既定

募投项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爱迪尔‘互联网+珠宝开放平台’项目募集资金投

入 256.31 万元，投入进度为 0.64%”。“由于近年来各大综合性电商平台，如京东、天

猫等发展迅速，网络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综合性电商平台的品牌门店进行消费，而非单

一品牌的官方网站上进行消费。上市公司管理层基于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的经营发展等

方面考虑，认为目前投建该项目与综合性电商平台竞争珠宝网络消费者时机尚不成熟。

本着对募集资金负责的态度，上市公司暂缓了对该项目的投入，并将时刻关注市场动

态，以便在合适的时机继续投入”。同时，申请人在重组委审核会上对相关问询问题

答复时亦称，目前暂无关于该项目的明确的投入计划。 

申请人在本次对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材料中，说明了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以

及计划于 2019 年度开始新增投资于各平台建设金额合计为 20,570.00 万元。但上述并

未形成完整的投资建设计划，且缺乏对项目预期可实现经济效益的合理分析。请申请



人进一步补充说明，在重组委审核会后两周时间内所制订的项目投资计划是否科学、

合理、可行，投建该项目与综合性电商平台竞争珠宝网络消费者时机是否成熟，该项

目能否在合理期间内产生可预期的合理经济效益。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公司已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交易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顺利推进，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次交易需支付的现金对价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 

根据上述决议，本次交易中公司不再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二、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

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相关事宜已经得到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

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三、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

答修订汇编》第六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问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

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因此，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次取消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

属于《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规定的

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

进一步核查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本次交易不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且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符合《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 

五、补充披露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上市公司已删除重组报告书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内容，并

已重新公告《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申报材料之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第二次审核意见回复》之盖章页）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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